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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
专项监督的通知 

 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

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切实做好

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等

会议精神，切实强化“监督的再监督，检查的再检查”的职

责定位，现决定对全校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专项监

督。 

一、监督重点 

1.推动学校安全生产委员会任务部署及工作举措的有

效落实； 

2.检查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责任、二级党组织“保平安、

促发展”政治责任的落实情况； 

3.督促实验室安全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安全隐患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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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的情况； 

4.查究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领导责任、工作

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。 

二、方式方法 

1.针对关键环节，开展“嵌入式”监督； 

2.针对重点部门和岗位的监管职能，实施“再监督”； 

3.针对关键人，综合运用第一种形态，对相关责任人进

行提醒谈话； 

4.针对关键事，走访调研职能部门（单位）工作措施落

实情况； 

5.采取“不定线路、不打招呼、不当场反馈”的方式，

抽查工作中是否存在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等方面的问题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 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安全意识。 

安全生产无小事。各职能部门（单位）及相关责任人要

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将安全隐患

排查整治工作作为第一轮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集中整治重要

内容，夯实安全生产政治责任。 

2.认认真真排查，扎扎实实整改。 

紧盯危化品安全、实验室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卫生安

全、生产安全、交通安全、学生安全等工作，相关职能部门

（单位）要迅速逐点、逐项严细排查，不放过漏洞、不忽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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盲点；要逐个、逐条制定有效管用的整改措施，防止“投机

取巧”，杜绝“弄虚作假”，推进源头治理。 

3.坚持问题导向，严肃追责问责。 

对工作中不负责任或疏于管理、监督检查不力，对职责

范围内失职失察造成较大损失和不良影响的，校纪委将依纪

依规严查快处，及时回应师生和社会关切；坚持“一案双查”，

严格倒排责任，严肃依规依纪追责问责，查处一起、通报一

起，警醒一片，推动学校安全生产工作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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